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5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007161號
訴願人：洪OO           南投縣OO市OO里OO路OO巷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11月25日投環局稽字第1130026686號處分書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接獲陳情於113年1月2日至OO鎮OO段OO0-O地號土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稽查，發現該土地堆置拆除後之裝潢廢棄物，依土地所有權人吳OO現場陳述，該廢棄物係因訴願人執行拆屋還地作業，未依約定期限清理所堆置。原處分機關遂於113年1月9日至訴願人住處行政調查，嗣後邀集訴願人及吳OO於113年1月15日至系爭土地現場勘查，確認系爭土地之裝潢廢棄物確實為訴願人所堆置。遂以113年1月25日投環局稽字第1130002611號函限期訴願人應於113年1月29日前清理完妥，惟原處分機關於113年1月30日至現場稽查，系爭土地堆置之裝潢廢棄物仍未清理，汙染地面，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2款之規定，爰依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暨「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以113年4月11日投環局稽字第1130007587號函裁處新臺幣6,000元罰鍰，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作成113年8月6日府行救字第1130122335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原處分機關應另為適法之處分。」，嗣經原處分機關以113年11月25日投環局稽字第1130026686號處分書裁處，訴願人不服，於113年12月9日提出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稱本法)第27條第2款規定：「在指定清
    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二、污染地面、池溏、水溝、
    牆壁、樑柱、電桿、樹木、道路、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
    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
    者，按日連續處罰：……三、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
    同法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
    污染程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處；其裁罰準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又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以下稱裁
    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
    度除依下列規定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
    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
    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一、行為人違反
    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涉及一般廢棄物者，適用附表一。」附表
    一(節錄)：「…項次13、裁罰事實：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
    違反法條：第二十七條各款；裁罰依據：第五十條第三款；裁
    罰範圍：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汙染程度
    (A)：池溏、水溝、牆壁、樑柱、電桿、樹木、道路、橋樑或其
    他土地定物，A=1~5；汙染特性(B)：(一)自本次違反本法之日
    (含)回溯前一年內，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B=1…；危害程度
    (C)：C=1~2；應處罰鍰計算方式(新臺幣)：六千元≧(A×B×C×一
    千二百元)≧一千二百元」。
二、訴願人訴願略以：「拆除房屋過程中，與吳OO及其委任律師協
   調，達成借地進出清理廢棄物的條件，包括於五日內清運本人所
   放置的建物及廢棄物，並清除鄰地雜草。然協議履行第三日，吳
   OO無故上鎖阻止進場，且提出要求30萬元本票作為進場條件，
   出爾反爾行為，導致清運作業中斷。113年1月15日原處分機關
   召開協調會，吳OO僅允許一天期限清除廢棄物，本人在會議中   
   明確表達一天內無法找到專業清運公司完成作業。原處分機關於
   113年1月25日通知限期至1月29日完成清運，但通知於當日
   下午三點送達，且中間含週休二日，給本人處理時間極為不足。
   本人於通知公文送達當日晚間馬上聯繫工班，其認為需先拆除自
   家房屋，才有清理廢棄物的通道，並於隔日致電原處分機關人
   員，表達拆屋清理廢棄物的作法，實在無法在4日內完成清除工
   作，且拆除前屋內住戶也需搬遷時間及拆除時間，導致清理時間
   延宕，無法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原處分機關指稱本人未積極清理
   廢棄物，與事實不符。實際上，協調過程中，原處分機關官員亦
   曾表示吳OO舉報並非真為清理廢棄物，而是另有他圖，此一情
   況未被充分考量。根據民法第792條規定，土地所有人因執行建
   築物拆除等必要作業，有權使用鄰地進行施工。吳OO上鎖阻止
   本人進場，已違反該條規定。吳OO利用其行為，誘使原處分機
   關以廢棄物清理法進行裁罰，意圖明顯為逼迫本人低價出售土
   地，手段惡劣。本人認為原處分機關於未充分釐清事實及協調過
   程下，僅基於表面情況進行裁處，屬不當處分。請求原處分機關
   撤銷該裁處書，並重新審理，針對協調中各方的行為與動機進行
   全面檢討，以還本人公道。」。
三、本案訴願人執行拆屋作業所堆置之裝潢廢棄物，內含混凝土塊、
   廢玻璃窗、廢木板、廢薄木片、廢木質角材等廢棄物，且拆除堆
   置之廢木板、廢木質角材等，亦留有長短不一之生鏽鐵釘，又窗
   戶玻璃碎裂散置於地，有汙染地面情形。雖訴願人主張借地進出
   清除拆屋廢棄物之協議條件，因土地所有權人拒絕訴願人進場及
   改變協議條件，導致無法順利清除非任意棄置。惟查本案裝潢廢
   棄物之清理係為訴願人之責任，於拆除前即應妥於規劃清理
   方案，拆屋還地過程，借地進出清除拆屋廢棄物之條件，係屬土
   地所有權人與訴願人之私權協議及爭議，難據此免除訴願人應清
   除廢棄物之義務，因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2款規定甚
   明。
四、本府113年8月6日府行救字第1130122335號訴願決定書之撤銷理
   由：「惟查本件違規情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2款及第50
   條第3款規定，處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原處分機關113
   年4月11日投環局稽字第1130007587號函說明八載明『違反廢棄
   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附表一(汙染
   程度A=1、汙染特性B=1、危害程度C =1、罰鍰下限=1,200；罰鍰
   額度= A×B×C×罰鍰下限= 5×1×1×1,200元=6,000元)，裁處新臺幣
   6,000元罰鍰』，依裁罰準則附表一汙染程度A=1~5，原處分以5最
   高汙染程度計算，其理由未臻明確，按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此為行政罰法第18條第
   1項所明定。訴願人主張借地進出清除拆屋廢棄物之協議條件因
   土地所有權人拒絕訴願人進場及改變協議條件，導致無法順利清
   除非任意棄置云云，此私人協議爭議雖無法免除訴願人應清除廢
   棄物之義務，然原處分機關未審酌訴願人主、客觀應受責難程
   度、該拆屋堆置廢棄物行為對汙染環境之影響程度等，逕依上開
   裁罰準則，處法定最高額6,000元罰鍰，是否有裁量怠惰之虞？ 

   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是否相違？容有再研酌餘地。」。
五、本案原處分機關另以113年11月25日投環局稽字第1130026686
   號處分書，函文說明六載「揆諸本局就堆(棄)置裝潢廢棄物汙染
   行為之行政裁罰，皆以從重處罰為原則，且台端執行前揭拆屋作
   業所堆置之廢木板、廢木質角材留有長短不一之生鏽鐵釘，又窗
   戶玻璃碎裂散置於地，除汙染環境外，倘人員出入該土地，亦有
   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故本案本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0條第3款及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汙染程度A=4、汙染特性B=1、危害程度C=1、罰鍰下限=1,200元：
   罰鍰金額=A×B×C×罰鍰下限=4×1×1×1,200元=4,800元)，裁處新臺
   幣4,800元罰鍰。」，是該處分已有審酌訴願人主、客觀應受責
   難程度、該拆屋堆置廢棄物行為對汙染環境之影響程度等，依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而為裁處，並無裁量怠惰、違
   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情事。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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